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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1  城镇道路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弯沉值
    荷载对路基/路面作用前后，路基/路面发生变形的大
小，用1/100毫米作计算单位。
    计算弯沉值表示的是：在某一路段，按20米的间距，
用一定轴载的车辆（一般用后轴6吨或10吨车辆）对路基/
路面作用前后，产生的残余变形量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弯沉值与路基/路面的设计强度有直接的关系，
计算弯沉值越小，则强度越高。
    弯沉值可以检验路基/路面的施工是否达到设计强度
要求。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路基弯沉值测定试验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沉降差
    不同基础或同一各点间的相对沉降量
沉降量
    一般指基础各点的绝对沉降值，对独立基础来说，一
般以基础中心沉降值表示
路基沉降
    道路的基础由于受到外界的力或是自身的重力作用而
下沉的现象。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产生路基沉降的原因：
    （1）路基压实度不足
    （2）路基存在软弱基础
    （3）路基压实材料指标不高
    （4）地质突变
    （5）地下水丰富。
观测要求：  
    公路路基沉降要求填筑期间每天都需要进行观测，施
工间歇期间可以三天测量一次，如果沉降量出现突变或其
它异常情况，需要加密观测频次，一天测量两次或三次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压实度
    压实度又称夯实度，指的是土或其他筑路材料压实后
的干密度与标准最大干密度之比，以百分率表示。
    对于路基土及路面基层，压实度是指实际达到的干密
度与室内标准击实试验所得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对沥青
路面，其是指现场实际达到的密度与室内标准密度的比值。
    路基路面压实质量是道路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最重要的
内在指标之一。只有对路基、路面结构层进行充分压实，
才能保证路基路面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平整度，从
而延长路基路面的使用寿命。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压实度的检测方法
    （1）挖坑灌砂法
    挖坑灌砂法是检测压实度最常用的试验方法之一，适
用于在现场测定基层（或者底基层）、砂石路面以及路基
土的各种材料压实层的密度和压实度。
    （2）环刀法本方法
    适用于测定细粒土及无机结合料稳定细粒土的密度。
    （3）钻芯法
    适用于检测从压实的沥青路面上钻取的沥青混合料芯
样试件的密度，以评定沥青路面的施工压实度。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4）无核密度仪法
    适用于现场快速测定沥青路面各层沥青混合料的密度
并计算施工压实度。 
    （5）核子密度仪法
    适用于现场用核子密度仪以散射法或者直射法测定路
基或者路面材料的密度和含水率，并计算压实度。
    本方法可以检测土壤、碎石、土石混合物、沥青混合
料和非硬化水泥混凝土等材料。打洞后用直接透视法测定，
测定层厚度不超过20cm。

6.1.1  路基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原材料出厂质量合格证书
    原材料出厂质量合格证书、出厂检（试）验报告、进
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进场材料、设备等提供的能够证明其质量状况的文件。
通常包括出厂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型式检验报告及相关
性能检测报告等。进口产品应包括出入境商品检验合格证
明。
    （1）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合格证和检测报告）
    （2）由供应单位提供粘贴成A4纸大小
    （3）质量证明文件要求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施工物资出厂质量证明文件要求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施工记录
    （以混凝土施工记录为例）
    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应抽查粗、细骨料的含水率、混凝
土施工配合比、坍落度。
    应重点检查施工缝的留置及处理情况、混凝土的养护
方法及养护时间、混凝土试块的留置组数等，形成混凝土
施工记录。
    （1）混凝土生产前，应由有资质的试验室出具配合
比试验报告。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2）施工中应以试验室配合比为依据，检查施工
所使用材料是否与配合比试验指定材料相一致。但施
工中不应直接使用试验室配合比，因施工现场砂石均
含水，而试验室砂石不含水，故应测定现场骨料含水
率，将试验室配合比换算为施工配合比。砂石含水率
应每工作班检查一次。   
    （3）掺外加剂的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
定。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市政工程所有隐蔽项目均要作隐蔽工程检查验收
记录，如道路的路基、基层、排水管道的各个检验批
（管道安装、检查井都要做隐蔽），构筑物、桥梁主
体结构钢筋、预埋件、桥梁基础垫层、土方回填、沟
槽开挖等，必须请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
质量监督机构等参加并做好记录；
    隐蔽工程的主要项目有：
    ①地基基础；     ②主体结构钢筋、预留钢筋等；
    ③关键部位焊接；      ④桥梁工程防水层；
    ⑤桥面伸缩缝的埋件；  ⑥其他隐蔽工程。

6.1.2  路基工程质量记录评价



6.2  城市桥梁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地基土载荷试验
    地基土载荷实验用于确定岩土的承载力和变形特征等，
包括：载荷实验、现场浸水载荷实验、黄土湿陷实验、膨
胀土现场浸水载荷实验等。
    检测内容：天然地基承载力，检测数量不少于3点；
复合地基承载力抽样检测数量为总桩数的0.5%～1.0%，且
不少于3点，重要建筑应增加检测点数。
    CFG桩和素混凝土桩应做完整性检测。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桩基检测
    桩基检测的主要方法有静载试验、钻芯法、低应变法、
高应变法、声波透射法等。
    一档一次检测结果为90%及其以上达到I类桩，其余达
到II类桩
    二挡一次检测结果为80%及其以上，但不足90%达到I
类桩，其余达到II类桩
桩身完整性、承载力检测要求
    小（低）应变,可以测有没有断桩；用高应变，主要
测桩坚向应变。
    （1）当条件允许时，宜采用孔内摄像或将低压灯泡
放入管桩内腔对桩身完整性进行检查。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2）采用低应变法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和静载试验
进行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
    完整性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20%，静载试验抽
检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1%，且不少于3根，当总桩数在50
根以内时，不得少于2根。
    1）场地地质条件为岩溶的桩基工程。
    2）非岩溶地区上覆土层为淤泥等软弱土层，其下直
接为中风化岩、或微风化岩、或中风化岩面上只有较薄的
强风化岩。
    3）桩端持力层为遇水易软化的风化岩层。
    4）采用引孔法施工的桩基工程。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3）采用高应变法同时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和单桩
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
    抽检桩数不应少于同条件下总桩数的8%，且不得少于
10根。基基地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和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乙
级管桩基础工程，抽检桩数应增加一个百分点；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桩基工程，抽检桩数可减少一个百分点：
    1）已按有关规范的规定对焊接接缝进行了抽检的桩
基工程。
    2）对于已采用孔内摄像或低压灯泡进行桩身完整性
检查、检查桩数超过工程桩总数的80%且未发现明显质量
缺陷的预应力管桩工程。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3）采用机械接头的预应力管桩工程。
    4）施工过程中采用打桩自动记录设备进行施工记录
的桩基工程。
桩身垂直度检测
    水泥土搅拌桩：允许桩位偏差＜50mm；允许垂直度偏
差≤1%；
    素砼或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允许桩位偏差（满堂桩
≤0.40D,条基桩≤0.25D）；允许垂直度偏差≤1.5%；
    夯实水泥土桩：允许桩位偏差（满堂桩≤0.40D,条基
桩≤0.25D）；允许垂直度偏差≤1.5%；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柱锤冲扩挤碎石桩：允许桩位偏差≤50mm；允许垂直
度偏差≤1.5%；
    钢筋砼预制桩：插入土时垂直度允许偏差≤0.5%；允
许桩位偏差(1～3根≤100mm；4～16根≤D/2；16根以上，
边桩≤D/3，中间桩D/2；有桩顶梁，顺梁轴方向
≤150+0.01H mm,垂直梁轴方向≤100+0.01H mm)；
    砼成孔灌注桩：允许桩位偏差(1～3根、单排横向、
群桩的边桩≤70mm；单排轴向、群桩中间桩≤150mm）；
允许垂直度偏差≤1.0%；
    （其中：D为桩直径；H为桩顶到地面的高度）

6.2.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6.3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3.1  给水排水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承压管道水压试验
    管道安装完毕后，应按设计要求对管道系统进行压力
试验。
    按试验的目的可分为检查管道力学性能的强度试验、
检查管道连接质量的严密性试验、检查管道系统真空保持
性能的真空试验和基于防火安全考虑而进行的渗漏试验等。
除真空管道系统和有防火要求的管道系统外，多数管道只
做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管道系统的强度试验与严密性试验，一般采用水压试
验，如因设计结构或其他原因，不能采用水压试验时，可
采用气压试验。

6.3.1  给水排水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1）压力试验应以液体为试验介质。当管道的设计压
力小于或等于0.6MPa时，也可采用气体为试验介质，但应
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脆性材料严禁使用气体进行压力试
验。
    2）当现场条件不允许使用液体或气体进行压力试验
时，经建设单位同意，可同时采用下列方法代替：
    ①所有焊缝（包括附着件上的焊缝），用液体渗透法
或磁粉法进行检验；
    ②对接焊缝用100%射线照相进行检验。

6.3.1  给水排水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3）当进行压力试验时，应划定禁区，无关人员不得
进入。
    4）压力试验完毕，不得在管道上进行修补。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应参加压力试验，压力试验合格
后，应和施工单位一同按规范规定填写管道系统压力试验
记录。

6.3.1  给水排水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无压管道闭水、闭气试验
    在具备了闭水条件后，即可进行管道闭水试验。试验
从上游往下游分段进行，上游试验完毕后，可往下游充水，
倒段试验以节约用水。
    注水浸泡：闭水试验的水位，应为试验段上游管内顶
以上2米，将水灌至接近上由井口高度。注水过程应检查
管堵、管道、井身，无漏水和严重渗水，在侵泡管和井
1～2天进行闭水试验； 
    闭水试验：将水灌至规定的水位，开始记录，对渗水
量的测定时间，不少于30分钟，根据井内水面的下降值计
算渗水量，渗水量不超过规定的允许渗水量即为合格。

6.3.1  给水排水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6.3.8  给水排水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观感质量评价

本表《标准》上存在印刷错误（多了一行砌体）



    观感质量检查绝不是单纯的外观检查，而是实地对工
程的一个全面检查
    核实质量控制数据，核查分项、分部工程验收的正确
性，对在分项工程中不能检查的项目进行检查等。
    若工程完工，绝大部分的安全可靠性能和使用功能已
达到要求，但出现不应出现的裂缝和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
情况，应该首先弄清原因，然后再评价。
    分项、分部无法测定和不便测定的项目，在单位工程
观感评价中，给予核查。

6.3.8  给水排水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观感质量评价



6.4  综合管廊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4.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6.4.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地下渗漏水检验
    （综合管廊一档）
    总湿渍面积不应大于总防水面积的0.5/1000；
    任意100m2防水面积上的湿渍不超过1处，单个湿渍的
最大面积不大于0.05m2；
    平均渗水量不大于0.03L/（m2·d）
    任意100m2防水面积的渗水量不大于0.08L/（m2·d）



6.4.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地下渗漏水检验
    （综合管廊二档）
    总湿渍面积不应大于总防水面积的1/1000；
    任意100m2防水面积上的湿渍不超过2处
    单个湿渍的最大面积不大于0.1m2；
    平均渗水量不大于0.05L/（m2·d）
    任意100m2防水面积的渗水量不大于0.15L/（m2·d）



6.4.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地基沉降观测
    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观测单位进行。
    如果是均匀沉降，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沉降不均匀，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管廊产生影响。
    结构因沉降而产生裂缝，说明已很严重。但有些裂缝
不一定是地基沉降所致，应仔细观察结构有没有变形?如
果没有,裂缝很可能另有其它原因所致,应坚持定期观察并
作记录，必要时应可请相关技术人员到现场查看。



6.4.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地下渗漏水检验
    （综合管廊二档）
    总湿渍面积不应大于总防水面积的1/1000；
    任意100m2防水面积上的湿渍不超过2处
    单个湿渍的最大面积不大于0.1m2；
    平均渗水量不大于0.05L/（m2·d）
    任意100m2防水面积的渗水量不大于0.15L/（m2·d）



6.4.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验证，检
验方法宜得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或采用回弹、取芯法进行
检验，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验收资料及实体混凝土强度
报告
等效养护龄期
    等效养护龄期可取按日平均温度逐日累计达到
600℃·d时所对应的龄期，0℃及以下的龄期不计入；等
效养护龄期不应小于14d，也不宜大于60d。
    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强度代表值应根据强度试验结果按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J 107的规
定确定后，乘折算系数取用。

6.4.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6.4.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
    一档
    一次检测合格率达到90%及以上，抽样检验结果中不
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标准允许偏差的1.5倍
    二挡
    一次检测合格率小于90%但不小于80%时，可再抽取相
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合格率达
到90%及以上，抽样检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
应大于本标准允许偏差的1.5倍

6.4.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
    能够现场抽查的，需到现场抽查10个以上点；不能现
场抽查的，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资料中相关检验批
    一档
    检验项目的合格率为80%及以上
    二挡
    当检验项目的合格率小于80%，但不小于70%时，可抽
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
格率为80%及以上

6.4.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




